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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示范幼儿园

评估办法》的通知

陕教规范〔2021〕2 号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，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，韩

城市教育局，神木市、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：

根据国家和省级学前教育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

教育厅制定了《陕西省示范幼儿园评估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陕西省示范幼儿园评估办法

陕西省教育厅

2021 年 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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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陕西省示范幼儿园评估办法

为进一步做好陕西省示范幼儿园的创建和复验工作，努力扩

大学前教育优质资源，充分发挥示范幼儿园引领示范作用，提升

全省学前教育整体水平和质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创建资格和复验对象

（一）创建园申报资格。取得办园资质且开园原则上满 5 年

以上（含 5 年）；被评为市一级（市示范）幼儿园且满 3 年以上

（含 3 年）；在国家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中评定等级在良好

以上；办园规模为 6 个班以上（含 6 个班），且有平行班。

（二）复验对象。命名为省级示范幼儿园或上次复验时间满

5 年的省级示范幼儿园（命名和上次复验的时间以发文时间为

准）。

第二条 申报程序

采取“自下而上，逐级申报”的办法。

拟申报幼儿园对照《陕西省示范幼儿园评估标准》（附件 1）

以下简称《评估标准》进行自查，自评符合条件的上报当地县级

教育行政部门；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照《评估标准》进

行初评。对符合条件的，以文件形式，上报市级教育行政部门；

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照《评估标准》，进行评估。对符

合条件的，以请示文件形式，并附《陕西省示范幼儿园申报表》

（附件 2）、《陕西省示范幼儿园创建（复验）评估结果汇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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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3），一式一份上报省教育厅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
第三条 认定办法

省教育厅组织专家，对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申报的幼儿园依照

《评估标准》，进行前期调研和逐园评估。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

提交厅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并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以文件形式予以命

名。

第四条 管理办法

省级示范幼儿园实行动态管理。对已命名的省级示范幼儿

园，省教育厅采取随机、不定期的方式进行抽查，并每 5 年复验

一次；纳入整改范围的创建幼儿园和复验幼儿园，由各市、县（区）

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指导、督促进行限期整改，原则上整改时限

1 年；各市、县（区）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督促创建幼儿园和

复验幼儿园，依据省级专家组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，填写《陕

西省示范幼儿园创建（复验）整改方案报送表》（附件 4），并连

同整改成效，以图片和文本（一式一份）的形式上报省教育厅；

省教育厅采取抽查方式，对幼儿园整改情况进行复评。经整改仍

不合格者，取消命名资格和省级示范幼儿园称号。

第五条 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对标，认真自查。《评估标准》是指导各地创建

省级示范幼儿园的参照标准，也是专家组评估省级示范幼儿园的

主要依据。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相关行政、教研和幼儿园

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《评估标准》。已被命名的省级示

范幼儿园要对照《评估标准》开展自查和完善工作，各市级教育

行政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指导、督促幼儿园完成自查和完善工

作，并于 2021 年 6 月底前，以电子版和文本（一式一份）形式

将辖区内已命名省级示范幼儿园的自查情况上报省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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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科学规划，积极创建。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实

际，合理布局，形成骨干体系培育建设库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推

动示范性幼儿园建设，构建以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各级示范性幼儿

园为中心，覆盖区域，以点带面引领带动各级各类幼儿园发展的

服务网络。

（三）示范带动，提升水平。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注重发

挥省级示范幼儿园在贯彻学前教育政策法规、传播科学保教理

念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、培训提升师资水平和指导家庭、社区科

学育儿等方面的辐射引领作用，通过开展结对帮扶、交流研讨等

活动，带动提升全省各级各类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和质量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为五

年。

附件：1.陕西省示范幼儿园评估标准

2.陕西省示范幼儿园申报表

3.陕西省示范幼儿园创建（复验）评估结果汇总表

4.陕西省示范幼儿园创建（复验）整改方案报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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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陕西省示范幼儿园申报表

幼 儿 园 名 称

申 报 类 型 创建□ 复验□

所属地市教育部门

填 表 时 间

陕西省教育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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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请用铅（钢）笔填写，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字迹

端正清楚。

二、表格内容，要求用数字填写的均用数字，其他如肯定回

答用“√”表示，否定回答用“×”表示。

三、申报时应填写表格一式一份，经市教育部门审核后报省

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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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幼儿园名称 开园时间

举 办 单 位 园 长

办 园 地 址 邮政编码

园 舍 （ ㎡ ） 教职工（人） 办园性质（√）

占

地

面

积

建

筑

面

积

户外

活动

场地

面积

合

计

园长

（书记）

教

师

保

育

员

医

务

员

管

理

人

员

炊

事

员

其它

人员
公办 民办

二、规模、形式
规 模 形 式（√）

班数（班） 幼儿数（人）
学制

（年）

寄宿制

（全托）

全日制

（设餐）

全日制

（未设餐）
其 它

合 计

大 班

中 班

小 班

托 班

混合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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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职工学历

学历及专业（人） 职 称（人）

研究生毕

业及以上

大专毕业

及以上
中专毕业 高中及以下

中

学

高

级

高

级

一

级

二

级

三

级

学

前

教

育

其

它

学

前

教

育

其

它

幼

师

其

它

高

中

毕

业

初

中

毕

业

初

中

以

下

管理人员

教 师

保 育 员

医务人员

其 它

四、教师骨干梯队及教科研

骨干教师梯队建设情况

省级“手骨头” 县、市级“手骨头” 园级骨干
入职 10

年及以上

（人数）

入职 5年

及以上

（人数）

入职 3年

及以上

（人数）
人数

占专任教师

总数的比例

（%）

人数

占专任教师

总数的比例

（%）

人数

占专任教师

总数的比例

（%）

教科研情况（篇/个）

省级（含省）以上课题 市、县级课题 园本研修课题 结题情况 推广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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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管理、经费

制 度（√）

岗位

责任制

会议、

学习
办公

备课、

听课

教研

活动

卫生

保健

安全

管理

财务

管理

膳食

管理
奖惩

经 费

经费投入（万元） 月收费标准（元）

每年长效稳定的 自创建以来

合计 保教费 服务费 其它园舍

修缮

添置设

施设备

教职工

培训

园舍

修缮

添置设

施设备

教职工

培训

六、奖励

建园以来受

过何种奖励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奖励：

其他部门的奖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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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汇报材料

（可另附汇报材料）

幼儿园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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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申报

何时通过市

一级园验收

（或何时获批省

级示范园/上次复

验时间）

申报（或复验）

意见 主管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教育行

政部门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教育行政部

门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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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陕西省示范幼儿园创建（复验）整改方案报送表

幼 儿 园 名 称

（加盖幼儿园公章）

性 质

园 长 姓 名 电 话

省级专家组成员 评估时间

整改方案实施进度表

项目 内 容 责任人 完成时间

办园条件

队伍建设

幼儿园

管理

保育教育

管理

儿童发展

评价

县级教育部门意见

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教育部门意见

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．此表为样表，不够可续表；

2．表中填写整改内容、责任人和完成时限，具体整改方案附后，且须在评估工作结束后

一周内经县、市教育部门审核上报省教育厅；

3．报送时，对已完成的整改内容可附整改时的过程性和前、后对比照片。


